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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滴話校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【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】 

藥物濫用 

    藥物濫用定義：「非經醫囑，不當或過度使
用成癮物質。」藥物濫用的種類因文化背景，地
理環境而異，也因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。在 19
世紀，吸食鴉片是最嚴重的吸毒問題，而現在靜
脈注射施打海洛因，則成為臺灣使用頻率較高
的毒品。而根據政府機構的統計調查資料顯示，
近年來新興濫用藥物，如 MDMA 及 Ketamine
等明顯的增加，且多種藥物合併使用的情形也
相當常見，這些常見的新興濫用藥物包括：快樂
丸、Ketamine、GHB、Fm2、LSD、甲基安非他
命、大麻、笑氣等。 

拉 K 不再免責 

有鑑於以往 K 他命因單純持有、吸食在國
內現行法令並不罰，導致其迅速在青少年、夜店、

校園間蔚為新興流行毒品，危害程度不下其他
毒品，為避免毒品氾濫持續擴大，並杜絕吸毒可
以僥倖免刑誘因，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，
訂定相關刑責，希達遏阻功能。毒品危害防制條
例於 109 年 01 月 15 日修正條文通過，相關部
分條文節錄如下： 

 §4 條：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三級毒品者，處
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
以下罰金。 

 §5 條：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者，處三
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
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 §11 條：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
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
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【交通安全宣導】
為確保每日不論是通學或通勤之交通安

全，提醒同學應具備以下正確觀念，以避免交通
意外事故發生： 

一、自行車禮讓行人。 

二、過馬路時請走「行人穿越道」車輛也要停讓。 

三、機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。 

四、庇護島、行人穿越道勿行駛機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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